
銀行和金融事務 — 非爭議性
概覽

羅拔臣律師事務所的銀行和金融事務部為金融服務客戶提供法律上的全方位服務及就各類型融資交易提供法律意見
。

本部與監管
部緊密合作，就銀行及借貸的各種事宜提供法律意見。本部亦代表客戶處理牌照和監管的事宜，以及就香港金融管
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會面和調查代表客戶。

本部代表銀行及其他放債人參與各種本地和跨境融資的交易，並就有關交易建議有效的保證方案。

本部的團隊還協助企業和金融機構規劃和協商貿易融資及其隨附的抵押安排。

本部亦協助本所的銀行及金融客戶準備客戶合同、標準條款和條件，以及任何形式的銀行文書。

最近，本部擴展了一個專責團隊，為金融科技創新者在相關科技開發、使用及維護方面的法律及合規問題提供意見
。

團隊與金融科技創新者合作，協助他們構建和推出ICO
(及ICO前的融資)，並建立合符相關法律及監管框架的擁有權、管理及交易結構。

相關詳情請參閱金融科技團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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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處理案例
就一宗由香港海關展開，有關應課稅商品的案件代表一間香港大型飲品經銷商。此案依然是香港人權法案中具
指引性的案例。此案確立以下的法則:
檢控官不需就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證明被告知悉干犯控罪，被告可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的標準下，證明其真誠
及合理地相信已遵守有關法規，作為抗辯理由。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三間香港大型銀行，就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劵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指稱銀行不當地銷售雷
曼兄弟相關投資產品的指控所展開的調查提供法律意見。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一間保險公司(由五間金融機構合資所組成)
就前職員挪用款項展開申索，當中包括申請馬雷瓦資產凍結令凍結涉案被告人的資產，及申請諾里奇藥商披露
令以便對挪用的款項展開索究申索，並成功追討部分挪用款項。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一間香港交易所主版上市公司收購著名的地區性咖啡連鎖店，並代表該上市公司出售咖啡連
鎖店的股權予一間國營公司。

為一間香港交易所主版上市公司與一間西式連鎖餐廳的聯營計劃提供法律意見，聯營後公司成為全港最大型的
西式連鎖餐廳(營運40多間餐廳)。

代表一間香港交易所主版上市公司就其大股東出售股權及因此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的公開要約提供法
律意見。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一間香港交易所主版上市公司就收購一間持有中國土地物業公司提供法律意見，該交易亦被
列為該上市公司的主要收購。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發行人或其保薦人分別在香港交易所的主版和創業版上市。最近成功上市的例子包括:
膳源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 1632)，基石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
1592)及永聯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票編號: 8617)。
就兩宗個別管理層收購地區性衛星操作和配備批發商擔當首席律師。

為參與香港交易所買賣的經紀就出售和收購其地區性業務為買賣雙方提供法律意見,包括獲取有關規管機構的同
意。

代表一間以香港為基礎的房地產投資基金與債務票據的持有人洽商，以新基金進行架構重組，進行負債權益互
換的安排。

在一宗國際製藥組織涉及十億元的融資合併中擔當香港代表律師，處理有關證券文書和清洗交易程序。



代表小股東和董事局中的少數權益,執行其法定和普通法賦予的權力，就控權股東的失當行為，要求董事局提交
文件。

為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的董事局提供企業管理的意見，包括審計、酬金和任命委員會的成立和運作，以及為
管理層就股東周年大會和特別會議作準備。


